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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兴农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未披露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法律意见书的风险

提示公告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主办券商”）

作为江苏兴农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4450，证券简称：

ST兴农，以下简称“ST兴农”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过

程中发现如下事项：                     

ST兴农于 2019年 6月 28日披露《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知公告》，定于 2019年 7月 20日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主办券商已通过邮件和电话多次督促 ST兴农提供 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相关材料并披露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法律意见书。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ST 兴农尚未提供前述材料，也未披露前述决议

公告和法律意见书。 

东海证券已履行对 ST 兴农的持续督导义务。鉴于上述事项，主

办券商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4日 

 


